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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隨著網路科技的持續進步，外國公司透過網路與電子
商務平台等方式，進行跨國交易，並全程以線上方式
完成。外國公司在此類模式下又被稱為「跨境電
商」。在實務操作上，特別是在遊戲產業中，跨境電
商通常並非直接向台灣消費者收取款項，而是透過境
外第三方支付公司代為收款。具體而言，國內消費者
多半透過手機小額付費服務，將前述款項支付給電信
業者；電信業者再將整併後的金額支付給國內中介公
司，最終由該國內中介公司轉付給境外第三方支付公
司，並由其支付給外國跨境電商。

根據我國所得稅法規定，國內公司在向在我國無固定
營業場所及營業代理人的外國公司支付款項時，若該
款項被認定為「中華民國來源所得」，原則上國內公
司（即給付人）應依20%的稅率辦理扣繳。在上述跨
電交易模式中，境外第三方支付公司與國內中介公司
通常僅就其所提供的服務收取一定比例的手續費，其
餘款項則由外國跨境電商實際取得。然而，國內中介
公司在將款項支付給境外第三方支付公司時，卻往往
被要求就整筆服務金額依20%的稅率計算並辦理扣
繳。因此，實務上有國內中介公司主張，轉付給境外
第三方支付公司的款項性質上屬「代收轉付」，無須
扣繳稅款，但也因此衍生相關稅務爭議。

本期稅務爭議預防與解決月刊即帶領讀者深入了解稅
法規定「代收轉付」的適用要件，並探討國內中介公
司主張「代收轉付」性質在實務上的可行性。此外，
本文也整理其他可採取的稅負減免措施，提供讀者作
為參考。

關於本刊

KPMG稅務爭議預防與解決專
業團隊以專業的稅務見解及
多年應對稅捐稽徵機關查核
之經驗，每月發表不同稅務
爭議主題之月刊，以深入淺
出的方式探討稅捐稽徵機關
及法院之觀點，並提出KPMG
有關預防與解決稅務爭議3階
段之因應措施，依序控管及
降低稅務爭議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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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電商交易中的扣繳爭議：
營利事業支付境外第三方支付
公司時應否辦理扣繳？

稅務爭議預防與解決

國內消費者為購買境外A遊戲公司（下稱「A公司」）發行之遊戲幣，透過國內電信業者以小額付費之方
式支付遊戲幣價款。隨後，國內電信業者於扣除手續費等費用後，將剩餘款項付給國內甲網路科技公司
（下稱「甲公司」）。甲公司同樣在扣除必要費用後，將餘額匯給A公司所指定的境外第三方支付平台B
公司（以下簡稱「B公司」）。最終，B公司再將款項轉交給A公司，完成整個消費者購買遊戲幣的交易
流程。試問：甲公司在給付款項給B公司時，應否依所得稅法第88條規定辦理扣繳？

案例背景

境內 境外

Ｂ公司消費者 電信公司 甲公司 Ａ公司

購買遊戲幣

價款
$100

價款
$90

價款
$80

價款
$70

跨境電商
遊戲商

境外第三方
支付公司

扣除手續費
$10

扣除手續費
$10

扣除手續費
$10

案例分析

根據我國所得稅法第3條第3項及第73條第1項規定，
外國公司若在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或營業代理
人，且自國內公司取得中華民國來源所得，若該所得
屬於同法第88條所列應扣繳項目，則國內公司作為扣
繳義務人，應於給付該筆所得時，依適用之扣繳稅率
（一般扣繳稅率為20%）辦理扣繳。

然而，在代收轉付之情形下，財政部似認為國內給付
人就其給付給國外公司之款項，毋庸依前述規定辦理
扣繳。

國內給付人就代收轉付款項似無須辦理扣繳

根據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下稱「查核準則」）
第18條之2第1項規定：「營利事業受託代收轉付款
項，於收取轉付之間無差額，其轉付款項取得之憑證
買受人載明為委託人者，得以該憑證交付委託人，免
另開立統一發票，並免列入銷售額。」統一發票使用
辦法並於第8條訂有相同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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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上述規定，若營利事業主張其所得款項僅為代收
轉付性質，則必須同時符合「代收及轉付之間無差
額」及「轉付款項取得的憑證買受人載明為委託人」
兩項要件。針對此種代收轉付情形，財政部曾於61年
11月17日以台財稅第39745號函規定，國內給付人於
給付時毋庸扣繳稅款。此外，境外第三方支付業者在
符 合 財 政 部 103 年 01 月 08 日 臺 稅 消 費 字 第
10200214670號函釋所定條件，似得主張其所收取的
款項屬於「代收轉付」性質，非屬其營業收入，從而
給付人無須就上述款項辦理扣繳。

司法實務認定有中華民國來源所得產生，故應依
法課徵所得稅

然而，國內給付人主張其支付給境外第三方支付公司
的款項屬代收轉付性質，因而無須辦理扣繳的立場，
似乎未被最高行政法院採納。最高行政法院於110年
度再字第11號及108年度上字第1150號判決（下稱
「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及108年判決」）中，基於以
下理由認為，國內給付人對其支付給境外第三方支付
公司的款項，仍應依法辦理扣繳。

參照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及108年判決之意旨，若境
外第三方支付公司之營業行為，係仰賴我國境內之網
路環境及國內公司所提供之勞務完成，且其營業成果
亦由我國消費者於境內實際使用，則其所取得之款項
即屬中華民國來源所得。即使該公司係依外國跨境電
商之委託進行收款，該委託關係亦屬內部商業安排，
並不影響境外第三方支付公司取得中華民國來源所得
之認定。

再者，國內中介公司是在收取電信業者給付之款項
後，先行扣除手續費等費用，再將餘額轉付予境外第
三方支付公司，可見其「收取之款項」與「付出之款
項」間存在差額。由於兩者間有差異，已不符合代收
轉付須「無差額」之要件，因此難以主張該款項具代
收轉付性質，故不得免於課稅。

回到本文所舉案例，根據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及108
年判決意旨，甲公司（國內公司）自電信業者收取90
元後，扣除手續費10元，再給付予B公司（境外第三
方支付公司）80元，該80元係屬中華民國來源所得，
應以扣繳方式課20%之所得稅，甲公司尚難主張該款
項係「代收轉付」性質而無扣繳義務。

解釋函號 規範內容

財政部103年01
月08日臺稅消費
字第102002146
70號函釋（下稱
「103年函」）

第三方支付服務不限銀行業者始得辦
理，且其提供之信用卡金流服務，除
須依買賣雙方指示，始辦理付款予賣
方外，與收單機構依約按交易款項扣
取手續費並進行撥付情形相同，屬收
單機構之延續，其向網路交易業者代
收轉付各收單機構等之手續費（含收
單機構再就手續費轉付發卡機構等之
手續費），依財政部101年10月15日
台財稅字第10100186270號令規定，
如於其與網路交易業者之合約或相關
收款憑證內載明者，得按代收代付方
式辦理。

財政部61年11月
17日台財稅第
39745號函

接受國外會計師或國內外投資人之委
託，查核國內投資事業年終之「財務
報表」或「結算申報」簽證工作，向
當事人收回之墊付款，如確非契約規
定酬金之一部分，並保存前所墊付費
用之原始憑證，以供查核，應准按代
收代付方式處理，免予扣繳稅款。

理由 說明

有取得中華民
國來源所得

境外第三方支付公司之營業事實需經由
我國境內之網路及國內公司之勞務始得
完成，且其營業成果亦由我國消費者於
境內使用，因此該款項屬中華民國來源
所得，依法應課徵所得稅。

委託收款安排
僅屬內部關係

境外遊戲商委由境外第三方支付公司向
消費者收取購買虛擬遊戲幣所應支付之
款項，要屬其內部關係，並不能改變境
外第三方支付公司已取得中華民國來源
所得，應負擔所得稅捐之事實。

不符合「代收
轉付」之要件

依查核準則第18條之2第1項規定，代收
轉付係指代他人收取款項後以「無差
額」（即同數額）轉付他人，而消費者
給付之款項已包含國內中介公司及國內
電信公司提供勞務之所得，並於交付境
外第三方支付公司時扣除該手續費、額
外手續費等費用，自與代收轉付係指於
轉付之間無差額之情形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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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MG Observations
境外第三方支付公司可採取的租稅減免措施

如上述說明，由於甲公司無法主張其支付予B公司之
款項屬「代收轉付」性質，故須依20%稅率計算並辦
理扣繳所得稅。然而，實際上B公司可能僅從該筆款
項中取得一定比例之手續費，與應扣繳的稅額相比，
其實際收入明顯不成比例。針對此類情形，B公司可
視具體狀況考慮以下租稅減免措施：

一. 依租稅協定申請營業利潤免稅

若B公司為與我國簽有租稅協定國家之稅務居民，且
未在我國構成常設機構，原則上得檢具相關證明文
件，依據租稅協定申請適用營業利潤免稅待遇。惟應
注意適用租稅協定的前提，係受益所有人須為與我國
簽訂租稅協定國家之稅務居民。

二. 申請按境內、外貢獻程度認定營業利潤

依中華民國來源所得認定原則（下稱「來源所得認定
原則」）第10點第3項規定，B公司如能提供足以明
確劃分境內及境外服務貢獻程度之證明文件（例如會
計師查核簽證報告、移轉訂價文件、工作計畫紀錄或
報告等），得由稽徵機關核實計算應歸屬我國境內之
營業利潤，進而降低應扣繳之所得金額。

三. 申請減除實際產生的相關成本、費用

依來源所得認定原則第15點第2項後段規定，B公司
得自取得收入之日起10年內，委託代理人並提示帳
簿、憑證或會計師查核簽證報告等相關資料，向稽徵
機關申請減除與收入相關之成本、費用，重行計算所
得額，並請求退還溢繳之扣繳稅款。

觀察相關最高行政法院判決後可發現，國內中介公司
如要主張支付給境外第三方支付公司的款項為「代收
轉付」性質而無須以扣繳方式課稅，其適用要件相當
嚴格。

若國內中介公司自收取款項中提取手續費，導致「收
取金額」與「轉付金額」不一致，即使差額不高，原
則上亦難認定為代收轉付。即便前述金額相同，亦可
能因境外第三方支付公司係透過國內中介公司提供之
設施或服務完成交易，而遭稅局認定為取得中華民國
來源所得。因此，若公司認為其支付款項符合相關要
件而擬主張為代收轉付，建議先就相關合約條款及安
排評估可能風險。

此外，公司亦可考慮透過適用租稅減免措施，以降低
實際負擔之扣繳稅款。可行方式包括：依據是否簽有
租稅協定申請營業利潤免稅、按境內外利潤貢獻比例
課稅，或於計算所得時扣除相關成本與費用。注意上
述措施均須備妥相關證明文件提出申請，並取得稅局
核准，方可適用。

隨著網路應用日益普及，跨境電商交易持續增加，建
議公司在交易模式涉及對外付款時，應審慎評估稅務
影響，並主動尋求專業稅務建議，以避免短漏扣繳造
成稅務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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